	南投縣水里鄉公共造產收費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南投縣水里鄉為便於管理公
共造產之停車場，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適用範圍為納入本所公共造產業務之公有路外公共停車場（以下簡稱停車場）。
第五條  收費標準:                                       

一、本停車場收取停車費，臨時停車收費，大型車輛每小時以新臺幣四十元計算，小型車輛每小時以新臺幣二十元計算，二十四格機車停車格免費停放；單日收費最高新臺幣一百五十元，月租者收費上限為新臺幣一千二百元(月租以第一零售市場地下二樓為限)。

二、停車時數未滿二十分鐘者免收停車費，停車時數逾二十分鐘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算收費。停車時數逾一小時以上，其超過之不滿一小時部分，如不逾三十分鐘者，以半小時計算；如逾三十分鐘者，仍以一小時計算收費。

三、第一項大小型車之認定，依其所掛牌照為準。

	第1條 南投縣水里鄉公所為便於管理公共造產之停車場，依停車場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制定之；本自治條例適用範圍為納入本所公共造產業務之公有路外公共停車場（以下簡稱停車場）。
第五條  收費標準:                                       

一、本停車場收取停車費，臨時停車收費，大型車輛每小時以新台幣四十元計算，小型車輛每小時以新台幣二十元計算，二十四格機車停車格免費停放；單日收費最高新台幣一百五十元，月租者收費上限為新台幣一千二百元(月租以第一零售市場地下二樓為限)。

二、停車時數未滿二十分鐘者免收停車費，停車時數逾二十分鐘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算收費。停車時數逾一小時以上，其超過之不滿一小時部分，如不逾三十分鐘者，以半小時計算；如逾三十分鐘者，仍以一小時計算收費。

三、第一項大小型車之認定，依其所掛牌照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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